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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房子到服務輸送平台
社會住宅的現代合宜觀點

花敬群 
玄奘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在高房價民怨與五都選舉環境下，「社會住

宅」成為各界關注的重大議題。然而，社會住宅到

底僅是短期選舉話題，或者成為台灣未來住宅體系

發展的核心工作，在當前的政策發展脈絡與各方討

論中，確實仍存在不少尚待釐清與構思的問題。

過去一段時間裡關於社會住宅議題主要的爭

論，包含1.住宅問題不在供給不足，打房才是重點
(住宅政策目標設定問題)；2.社會住宅將產生標籤
化與貧民窟問題(社會住宅定位與經營管理問題)；

3.社會住宅將是過去國宅政策失敗經驗的翻版(政

府能力與社會住宅定位問題)；4.政府財政能力不
足，應以民間空餘屋來提供(財務規劃與資源利用

問題)；5.社區附近居民反對問題(社會住宅是否為

鄰避設施問題)；6.出租與出售定位問題(社會價值

觀與財務規劃問題)；7.興建地點問題、8.需求規模
不清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釐清或發酵，均將成

為影響未來台灣住宅政策體系的重要關鍵。

就在社會住宅議題被持續討論與規劃之際，內

政部首先提出「合宜住宅」政策，並已預備招商興

辦；行政院經建會亦於今年5月提出「現代住宅」
方案，似乎也獲得行政院支持。雖然合宜住宅與現

代住宅政策本質上即為過去國宅政策的翻版，更存

在圖利開發商與一般民眾無力負擔等問題。但在社

會對住宅政策與社會住宅認知不明的情況下，社會

住宅在各方質疑與中央政府食古不化的「住者有其

屋」政策觀點下，社會住宅似乎快被掩沒。

然而，事實卻又不是如此。數個民間非營利組

織所組成的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已更為積極的規劃相

關細節，後續立委與總統大選更提供此項議題繼續

發酵的養分，內政部與台北市、新北市政府也著

手委託規劃社會住宅相關制度與推動模式。台灣

住宅體系與住宅政策的發展，正面走到一條交通

繁忙的十字路口⋯

社會住宅的定位
社會住宅基本上是針對經濟與社會弱勢家

戶提供較理想之居住、安置、照護、生活重建等

目的的住宅社區，關於經濟上的負擔與產權等議

題，則屬於配套制度。這看似最基本的住宅政策

事務，卻是台灣住宅政策長期以來嚴重忽略的工

作。

民國60~80年已興建國宅為主的住宅政策，號
稱完成超過40萬戶國宅，如今徒留下統計數據，
政府手頭上能掌握並提供弱勢服務的數量已不到1
萬戶。(絕大多數為陳水扁市長時代留下的出租國

宅)民國80年迄今的住宅政策主要為購屋貸款利息
補貼，近三年則納入租金補貼。由過去興辦國宅

數量或補貼金額而論，台灣在住宅政策所投入的

資源與提供的弱勢住宅協助比例，都遠低於各先

進國家的水準。多數國家住宅政策支出約佔GDP

的1%~2%，台灣則在0.05%左右。更何況，前述
住宅政策多屬「住者有其屋」的政策原則，協助

對象屬買得起房子的家戶，至於買不起甚至租不

起的弱勢民眾，幾乎未受到政策的關注，但他們

卻是政策上最應優先協助照顧的對象。這不僅是

社會與政治價值觀的嚴重扭曲，也是社會安全體

系的一大疏漏。台灣一有大群同胞，數十年來就

等這麼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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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0年以後的住宅政策該以什麼做為核心
價值?社會住宅其實是很明確的答案，但內容卻又

相當模糊。

社會住宅的興辦模式與概念
社會住宅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福利設施與制

度，是針對經濟與社會弱勢家戶提供的居住福

利服務，因此在財務上較不容易採取獎勵民間興

辦，特別是委由利潤率要求較高的建商或開發商

辦理。因此，政府主導興辦是較適當的模式。

興辦社會住宅理應先分析需求狀況，這需要

經由相關統計調查數據再行推論，技術上亦不難

達成。但是，以台灣目前幾無社會住宅的狀況而

言，數量推估不清並不能構成反對理由，應該是

先提供與試辦後再進一步檢討興辦規模與策略。

一、物美價廉、好住好用

社會住宅該蓋怎樣的社區與房子，則是個

重要議題。社會住宅一個重要核心概念是「平

價」，更重要的是對「平價的管理」。從興建的

角度而言，興建住宅所使用的材料要「物美價

廉」(不是「物廉價廉」，更不是「物廉價美」)，

要嚴選素材。因此，就區位而言，不宜太偏僻、

生活機能不宜太差。就環境而言，可以是週遭環

境較為老舊，甚至鄰近一些鄰避設施，但不應該

是交通成本過大或工作機會極少的地區。就建材

與設施設備選擇而言，必須是耐用且少裝飾，好

維護且成本低，必要設備應完整提供，不必要的

設施一個也不要有。就社區與格局規劃，必須是

實用而不花俏，好住而不用好玩。

二、社會住宅應是睦鄰設施而非鄰避設施

社會住宅社區在規劃上另一項重要觀念是，

社會住宅不是鄰避設施，而是受附近居民喜歡的

公共服務設施。因此，社區除了提供社會福利服

務的相關空間外，也必須具備提供鄰近居民使用

或相關福利服務的機能，甚至應提升社會住宅周

邊公共服務機能，讓社區成為鄰近民眾歡迎的睦

鄰設施，而非落水狗般的鄰避設施。此外，社會

上總習慣以貧民窟來認定社會住宅社區，然而，

新蓋的社區如何成為貧民窟?這顯然是盲從與自私

遠多於理性的偏差觀點，也是政府部門應該即刻

澄清的問題。政府未能有效說明，也顯示相關部

門與民眾同樣的認知不清。

三、建築設計舞台、歡樂取代憂愁

台灣有完善的建築教育體系與建築師專業團

體。社會住宅社區興建規劃，應該成為建築科系

的重要課程與實習計畫。更重要的是，如果未來

台灣必須長期持續興辦大量社會住宅社區，各大

學建築系與建築師公會的專業投入，更是社會住

宅方案成敗的重要關鍵。各國的經驗都顯示，社

會住宅的興辦提供建築師非常寬廣的設計概念舞

台，除滿足社區功能之設計外，也讓許多建築觀

念得以具體落實，更讓社會住宅社區呈現的歡樂

驚喜，遠多於貧窮的弱勢。因此，政府在推動社

會住宅政策的同時，也應該進一步強化建築相關

科系與職業團體的參與，讓社會住宅的規劃設計

成為建築界的全民運動。

四、財務可自償

社會住宅的財務規劃其實是可達到內部自償

的效果，未必須要政府編列大量預算支應。這是

目前政府部門與社會對興辦方式評估上，因欠缺

財務評估而產生的錯誤認知，更因此將政策導向

獎勵民間興辦的錯誤方向。

若以營造成本加計土地租金方式計算成本，

採40年長期融資的本利均等攤還，每月每坪應償
還金額其實是遠低於市場租金水準(僅約五成左

右)。若將社會住宅社區半數承租給青年家戶或

一般家戶，以市場租金八成收取租金，其餘半數

承租給經濟與社會家戶，收取市場租金三成至五

成。在此財務結構下，社會住宅社區不僅可達成

財務自償，仍可產生財務剩餘供社會福利服務或

其他服務使用。其間的關鍵點之一，在於土地成

本不能以市場價格計算，需要公共服務或公有土

地出租的租金標準計算。另一項關鍵點在於不能

社會住宅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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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過去興辦國宅以成本做為計算售價(租金)之基

礎，而應以市場價格(租金)水準為計價基礎。如

此方能在成本有效調控下，讓承租民眾形式上獲

得補貼，但在興辦財務上仍可達成自償與產生盈

餘。亦即，社會住宅的財務可行性是沒問題的，

重要的是觀念的重新建立。

五、混居模式與社區營造

前述財務構想的另一層目的在於混居效果

的實現，避免集居的機構化與標籤化問題過度凸

顯。亦即在五成的青年家戶與一般家戶混居下，

社會住宅社區與一般社區差異性已不高，且有助

財務自償效果的達成。此外，社區中受補貼的青

年與一般家戶，則可成為協助社區中弱勢家戶學

童安親、課後輔導，老人關懷、送餐⋯等各式福

利服務的參與者，營造社區「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的環境。進一步而論，對於經濟社會弱

勢家戶的協助，除了財務與設施的提供外，對其

下一代的教養協助、日常生活的支持，以及精神

層面的滿足，才是貼心且正面的價值創造，這也

是台灣社會迫切需要發展的軟實力。

六、建築物管理與弱勢家戶管理分流

社會住宅社區的管理亦是相關討論上較受

質疑事項，主要原因在於既有國宅、平宅或整宅

社區的管理確實有所不當。然而，社會住宅的管

理實包含建築物的管理維護與福利服務輸送，此

分屬不同專業的工作，應由個別專業團體分別執

行。

建築物的管理本應委由物業管理公司，以

一般住宅社區管理方式辦理，並收取與市場相當

的管理費。而對弱勢家戶的福利服務輸送，則應

由相關社政單位與社福團體承擔。甚至在避免物

業管理公司租金收取與其他管理事務上的困擾，

亦可由相關社政單位或社福團體以二房東方式

承租，以社福機構的模式進行福利服務輸送。在

此概念下，社會住宅社區便可由各種專業團體的

合作，各司其職的達成相關目的。其實，這也是

國外社會住宅管理的基本模式，只可惜國內的社

政單位一直未對社會住宅提出他們的角色功能規

劃，讓社會上對於社會住宅社區的管理毫無信

心。這項問題也是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中，必須再

行施壓的重要部分。

社會住宅之專業整合與服務輸送平台
社會住宅的興辦其實具有多項制度革新的功

能與意義。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對長期未受關注的

經濟社會弱勢家庭，提供合宜的居住協助與較為

完善的福利服務輸送，同時也是台灣住宅政策正

式取得合宜目標的一大提升。長期以來背負「沒

有政策的住宅政策」的罵名，也將重新改寫。

其次，社會住宅也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次重

大革新，從過去機構式與零散式的福利服務輸送

模式，調整為社區式的在宅福利服務輸送模式。

這將可快速提升服務效益，並降低服務成本。

第三，社會住宅從興辦到管理維護，將可提

供國內建築、社區營造與社會福利專業團體，展

現專業能量的具體舞台，並提供相關專業能力的

重新組合盤點，對提升國內專業技職團體的功能

位階，與深化專業價值的社會認知，均具有重大

意義。

最後，社會住宅的興辦模式確實不僅是營建

新社區。重新規劃與發展國內的租賃住宅市場，

讓房東有誘因且樂於將之承租給弱勢家戶，讓民

眾可以以長期租屋方式同樣滿足居住需求，亦是

社會住宅制度中必須衍伸發展的配套模式。如

果，未來台灣的整體住宅服務供需模式，一成由

社會住宅社區來提供，另有二至三成家戶經由健

全的租屋市場來滿足，這三成的住宅供需將可透

過租買選擇的市場機制，讓購屋市場中約二至三

成住宅的價格受到牽制。在此供需結構下，整體

住宅供需體系中約有五至六成的租金或價格將不

易受到景氣波動，均屬於可合宜負擔的結構。市

場上其他四至五成買賣住宅，則可任由發展，再

透過稅制與市場健全機制調控，高房價問題亦可

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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